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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2222----0000888800005555    

一、 「電子發票」快易懂，還有「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獎項喔! 

二、 入境免稅店菸酒 「限量」販售。 

三、 回贈農地 贈與稅限制放寬。 

四、 股權信託變相逃稅 將遭補稅加罰鍰。 

五、 稅務問答／短開統一發票 最重可處停業。 

六、 新化國稅局「跨國網路交易專案查核作業」即日展開。 

七、 新聞提要：遺產稅申報期間過後，以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債權人為限，始得代位

申報遺產稅。 

八、 贈與不動產之價值是以土地公告現值和房屋評定現值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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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電子發票電子發票電子發票電子發票」」」」快易懂快易懂快易懂快易懂，，，，還有還有還有還有「「「「無實體電子發票無實體電子發票無實體電子發票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獎項喔專屬獎項喔專屬獎項喔專屬獎項喔!!!!    

（臺中訊）為響應節能減碳，保育地球，財政部積極推動電子發票，而為了真

正達到環保減碳目標，更鼓勵國人購物消費時索取無實體電子發票。惟因為仍

有許多民眾對電子發票載具的種類及手機條碼如何使用等仍不甚明瞭，財政部

中區國稅局特別說明。所謂「載具」就是儲存電子發票的工具，分為共通性載

具及非共通性載具，共通性載具即手機條碼，非共通性載具則包括順發 3C 卡、

全聯福利卡、Happy Go 卡及悠遊卡、icash 卡。該局指出，因為有些民眾並非

開立電子發票店家之會員或以悠遊卡、icash 卡消費，為了改善民眾沒有載具

或攜帶多張載具的不便，財政部特別自 101 年 7 月起推出「共通性載具-手機

條碼」服務，民眾只要有手機號碼與電子信箱帳號，就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

整合服務平台」申請一組專屬條碼，自行列印並黏貼在手機或各式隨身物品

上，日後在不同店家購物即可使用該組手機條碼收受電子發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強調，為鼓勵民眾以電子發票載具（如手機條碼、全聯福利

卡、icash 卡、悠遊卡…等）索取電子發票，不再列印紙本電子發票，達到落

實節能減碳的效益，特別提醒民眾自 102 年 7 至 8 月份之統一發票（開獎日

102 年 9 月 25 日）開始，每期將多抽出 2,000 組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中獎號

碼，每組獎金 2,000 元，民眾若同時對中統一發票一般獎項及無實體電子發票

專屬獎項時，則可選擇較高之獎額兌換，這是財政部又一項兼顧環保及便民的

福國利民政策。該局呼籲廣大消費者，購物消費多使用載具索取無實體電子發

票，節能減紙，又可增加中獎機會。 

   民眾若對無實體電子發票有任何疑義，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話，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位：服務科李定年，電話：04－23051111 轉 892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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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境免稅店菸酒入境免稅店菸酒入境免稅店菸酒入境免稅店菸酒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販販販販售售售售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3.08.05 02:35 am  

  

免稅菸酒價差大，代購免稅菸酒圖利誘

因上升，財政部決定從源頭管理，限制

機場、離島等入境免稅商店販售免稅菸

酒的數量，每人每次只能購買一條菸、

1公升酒，以控管入境免稅商店為促銷

菸酒，成為旅客攜帶超量未稅菸酒闖關

的幫凶。 

財政部已修正免稅商店設置管理辦

法，嚴格管控免稅商店販售菸酒給入境

旅客的數量，以抑止旅客違規攜帶超量

未稅菸酒入境，影響國內正常交易市場

秩序。 

依照財政部最新規定，免稅商店銷售

菸、酒類貨物給入境旅客，需以年滿 20

歲的成年旅客為限，且每人每次購買數

量，不得超過酒類 1公升（不限瓶數），捲菸 200 支或雪茄 25 支或菸絲 1磅；免稅商

店銷售貨物給出境旅客、入境時才提領者，亦同。 

我國規定入境旅客攜帶免稅菸酒數量原本即為菸一條、酒 1公升，以一條菸為例，免

稅菸與市價的價差約在 200 元至 300 元間。 

財政部說，我國是少數國家在入境管制區設有免稅商店，部分業者為促銷菸酒，常常

採「出境購貨入境提貨」的銷售策略，海關因通關便捷需要，無法逐一查對入境旅客

攜帶免稅菸酒數量，以致「代購」免稅菸酒圖利的現象，近年來屢見不鮮。 

 

財政部已修正免稅商店設置管理辦法，嚴格

管控免稅商店販售菸酒給入境旅客的數

量，以抑止旅客違規攜帶超量未稅菸酒入

境。 

（本報系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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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經濟日報提供 

 

此一現象引起審計部、政風單位、國民健康局及民間團體如董氏基金會等注意，質疑

旅客自入境免稅商店所購免稅菸酒，因與市價價差大，導致大量流通市面，要求財政

部修法限制免稅銷售給入境旅客的數量。 

財政部因此決定，維持在入境管制區設有免稅商店，顧及海關人力有限，避免入境旅

客攜帶超量免稅菸酒，且不影響旅客快速通關下，免稅商店銷售未稅菸酒給「入境旅

客」需設限，藉此減少旅客違規攜帶超量未稅菸酒的機會。 

財政部強調，這項措施僅針對入境旅客及「出境購貨入境提貨」的旅客，不影響購買

免稅菸酒攜帶出境的旅客權益。 

為避免投機，財政部也明定，入境旅客自免稅商店購買的貨物，應併同攜帶入境的其

他行李物品，依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行辦法規定辦理通關。即旅客已在國

外免稅商店或船機上購買菸酒的免稅菸酒，又在我國入境管制區免稅商店購買免稅菸

酒，其數量亦應併同計算，超量者需在入境時依規定申報，以維公平原則。 

【2013/08/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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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回贈農地回贈農地回贈農地回贈農地    贈與稅限制放贈與稅限制放贈與稅限制放贈與稅限制放寬寬寬寬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3.08.05 10:53 am 
 

  

農地先贈與、後回贈，財政部同意放寬限制，只要贈與後五年的列管期間內，農地仍

做農業使用，回贈給原所有權人時，即免追繳贈與稅。 

財政部指出，將農業使用的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 1138條所定繼承人者，依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 20條第 5款規定，免課贈與稅，但自受贈之日起需列管五年。若在列管期間內，

回贈給原贈與人，經查回贈前仍作農業使用，即可准予免追繳贈與稅。 

財政部表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條第 5款前段免課贈與稅的規定，是在獎勵受贈人

能將農業用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但為防止受贈人在受贈後，未繼續農業使用，致使失

去租稅獎勵目的，才會規定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五年內，未將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

必須追繳應納稅賦。 

因此，若受贈人在列管期間內，將受贈取得的農地回贈給原贈與人，稅捐機關只要調

查其至回贈時仍繼續作農業使用，即不必追繳贈與稅並不再列管。 

不過，財政部強調，這類農地回贈後，若在短期內出售，出售價金不得再轉匯給他人。

若被查獲匯至其他人帳戶（如子女等）時，雖然回贈農地的行為可免課贈與稅，但贈

與人將出售農地款匯予他人仍涉及贈與，必須就其匯款資金補徵贈與稅。 

【2013/08/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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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股權信託變相逃稅股權信託變相逃稅股權信託變相逃稅股權信託變相逃稅    將遭補稅加罰將遭補稅加罰將遭補稅加罰將遭補稅加罰鍰鍰鍰鍰    

南區國稅局民雄稽徵所表示，財政部於今年 7 月 31 日發布新解釋令，明令企

業因信託契約獲配的股利，並非因投資所獲配，無法適用免稅規定，而應計入

所得額課徵營所稅。另依照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3 規定，企業因信託契約獲配

的股東可扣抵稅額，也不得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依據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企業因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的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不計所得額課稅；不過國稅局在查核時發現，部分大股東或老闆將股權信託，

但孳息受益人登記為公司，藉此變相逃稅。為遏止逃漏，財政部做出上列解釋。 

該所進一步表示，納稅義務人若未依上述規定辦理，以致漏報所得或超額分配

股東可扣抵稅額，在今年底前自動補稅並依法加計利息，免依所得稅法規定處

罰，明年 1 月 1 日起若經稽徵機關查獲，將依法補稅帶罰。提醒有因信託契約

獲配股利之企業儘速依規定自動補稅並依法加計利息，以免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 郭股長 

聯絡電話：(05)206214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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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短開統一發票短開統一發票短開統一發票短開統一發票    最重可處停最重可處停最重可處停最重可處停業業業業    

【經濟日報╱中壢訊】 2013.05.07 03:29 am 
 

  

台南市新市區劉先生詢問台南市新市區劉先生詢問台南市新市區劉先生詢問台南市新市區劉先生詢問：：：：營業人若沒開發票或短開發票會有何處罰營業人若沒開發票或短開發票會有何處罰營業人若沒開發票或短開發票會有何處罰營業人若沒開發票或短開發票會有何處罰？？？？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2條規定，營業人經

查獲短、漏開統一發票者，應處短、漏稅額一至十倍之罰鍰；一年內經查獲達三次者，

並停止其營業。因此呼籲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不論消費者有無索取統一發票，均

應依規定主動開立並給與發票，以避免因疏忽而受罰。另外，為遏止營業人短漏開統

一發票，該所將不定時派員實地稽查轄內營業人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並鎖定申報銷售

額異常偏低、經常被消費者檢舉漏開、或不主動開立統一發票及已查獲有短漏開發票

紀錄等情事之營業人，加強開立統一發票稽查。 

【2013/08/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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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新化國稅局新化國稅局新化國稅局新化國稅局「「「「跨國網路交易專案查核作業跨國網路交易專案查核作業跨國網路交易專案查核作業跨國網路交易專案查核作業」」」」即日展開即日展開即日展開即日展開    

隨著網路科技及支付工具之進步，民眾透過網路買賣商品之情形日益盛行，為

防杜個人、營業人及網路之代購代付平臺業者，進口時高價低報進口貨物完稅

價格及銷售時漏開統一發票逃漏營業稅等情事，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自即日

起鎖定轄內與中國大陸「淘寶網」有往來的賣家或消費者及國內代購代付平台

業者進行查核。  

    該所指出，進口之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臺幣 3 千元以內，免徵進口稅

費，跨國網路購物者會以高價低報方式申請報關，以規避稅負，而國內代購代

付平臺業者提供相關服務收取手續費，如有未辦理營業登記及未依規定報繳營

業稅之情事，亦違反稅法規定。  

    該所籲請從事網路交易相關業者，自行檢視有無未辦理營業登記或短漏開

統一發票之情形，凡是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

調查之案件，如果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者，可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

定，免予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新化稽徵所張審核  

聯絡電話：06-5978211 轉 6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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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新聞提要新聞提要新聞提要新聞提要：：：：遺產稅申報期間過後遺產稅申報期間過後遺產稅申報期間過後遺產稅申報期間過後，，，，以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債權人為限以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債權人為限以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債權人為限以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債權人為限，，，，

始得代位申報遺產稅始得代位申報遺產稅始得代位申報遺產稅始得代位申報遺產稅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後，如納稅義務人逾期仍

不申報遺產稅，僅限以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債權人，依照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

理強制執行聯繫要點規定，始得代位申報遺產稅；若法定申報遺產稅期間內，

納稅義務人尚未申報前，倘債權人逕向稽徵機關代位申報遺產稅，稽徵機關依

規定不會依債權人之申報逕行核稅。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話，該

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課廖純純，電話：04-7274325

轉 11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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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贈與不動產之價值是以土地公告現值和房屋評定現值為計算基準贈與不動產之價值是以土地公告現值和房屋評定現值為計算基準贈與不動產之價值是以土地公告現值和房屋評定現值為計算基準贈與不動產之價值是以土地公告現值和房屋評定現值為計算基準！！！！    

   朴子市顏先生問：今年年初在嘉義市買了一棟透天厝，因兒子畢業想將

透天厝送給他當禮物，請問贈與金額是以我實價登錄的價格來計算嗎？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太保分局答覆：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時

價為準；……第一項所稱時價，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房

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不動產實價登錄係為了讓房地產交易資訊透明化，

而贈與房屋及土地價值之計算，是以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為準，故顏

先生若要贈與房地給小孩，其贈與總額的計算方式為：該筆土地「面積」×贈

與年度之「每平方公尺公告現值」×「贈與持分」之金額加上房屋評定現值，

即為贈與總額。  

  
新聞稿聯絡人：本分局營所遺贈稅課黃課長  

聯絡電話：(05)362-1010 分機 1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